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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是一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实施的与自身职务有关的犯罪行为。
它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在本质上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是
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权力异化和失控现象。
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而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是权力腐败的极端表现。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具有某种特定性，因此其社会危害性，
特别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危害和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危害甚于一般刑事案件。
有鉴于此，古今中外各个国家莫不对官员滥用职权犯罪在立法、司法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予以特殊规
定和处置。
我国古代就有不少关于官员滥用职权犯罪惩治的规定，在唐代的《唐律》中规定得相当详细，如对官
吏犯赃、擅权、司法吏曹擅断行为等均作了一系列周详的惩治措施，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封建专
制决定了其立法无论怎样完备也不能有效遏制官吏滥用职权的行为。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才能代表人民意志，制定一系列的预防和规制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的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规范。
下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首先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作一综
述，经展开以后的各编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的不同罪名加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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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以后制定的多个单行刑事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一
罪名。
但是，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实行，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利
用职务便利以权谋私的现象日益严重。
这种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为其亲友进行经营活动提供各种便利，从而损公肥私，获取非法利益。
由于这种行为并不属于受贿，因此在过去常常无法予以处理。
为了有效惩治这类行为，现行《刑法》第166条增设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刑法》规定的该犯罪行为，在法律上称为背信经营行为。
在大陆法系各国，均设有背信罪，也就是违背任务罪，指依法为他人处理事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
谋取非法利益或损害他人的利益，而违背其任务，造成后者的财产或其他利益损失的行为。
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人提议设立背信罪，主要理由是我们对这一罪名及其重要性认识不足。
但本条规定的犯罪是一种特殊的背信罪，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背信经营犯罪，本
罪罪名是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上述以外人员的背信行为不构成本罪，对构成侵占或者其他犯罪的，应
以相关犯罪论处，其他背信行为构成本罪，构成侵占或者其他犯罪的，应以相关犯罪论处，其他背信
行为则只能作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论处。
　　要搞好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其中关键的一条，便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必须遵守现代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尽职尽责，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竟然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
或者为其经营提供其他便利，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一是必然影响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二是这种行为必然会造成不正当竞争，妨害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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